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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  ：  議程第 II 項  
 
律政司  
 
副民事法律專員  
李伯誠先生  
 
高級助理民事法律專員  
陳潔儀女士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廖穎雯女士  
 
高級政府律師  
廖冠華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4)4 

黃安琪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4 

盧志邦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4)4 
鄺錦輝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4)4 
侯穎珊女士  
 

  
經辦人 /部門  

I. 逾期參加法案委員會的申請  
 

(立法會 CB(4)673/16-17(01)
號文件 ) 

 

  郭榮鏗議員 2017 年

3 月 2 日發出的

函件 ) 
 

 法案委員會接納郭榮鏗議員所提出逾期參加法案

委員會的申請。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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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 CB(3)294/16-17 號 
文件 

 

  條例草案文本  

檔號：CD/MED 012/1   律政司發出的立法
會參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 LS29/16-17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的報告  
 

立法會 CB(4)609/16-17(02) 
號文件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 0 1 7 年 2月 6日致
政府當局的函件  
 

立法會 CB(4)609/16-17(03) 
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
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4)669/16-17(01)
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017年
2月 6日的函件作出
的回應 ) 
 

先前會議提出的事宜  
 
(立法會 CB(4)669/16-17(02) 
號文件      

  因應 2017 年 2 月
24 日會議席上所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 CB(4)669/16-17(03) 
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2017
年 2月 24日會議席
上所提事項作出的

回應 ) 
 

討論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bills/b20121228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bills/b201212281.pdf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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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  
 
3.   涂謹申議員對於香港是否有必要提出擬議的
《道歉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表示存疑。他認為由於
道歉者清楚知悉其道歉及所附隨的事實陳述均受

到法定保護，條例草案反而可能鼓勵道歉者作出有欠

真誠的道歉或只是策略性的道歉，減少找出事實的

機會。處於不利位置的原告人是應該得到保護的。

但是，假如不接納事實陳述作為證據，原告人的申索

可能受到不利影響，甚至因而受到約束。因此，作為

整體原則而言，他傾向可接納道歉作為證據，但在

接納道歉為證據的做法會對道歉者造成不公正影響

的情況下，裁斷者可行使酌情權不接納道歉作為

證據。此外，他又詢問條例草案適用於政府是否政府

當局草擬條例草案第 8(2)條的考慮因素之一。政府
當局向委員保證，草擬條例草案第 8(2)條不涉任何政
治考慮。條例草案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推動及早以具有

成本效益的方式排解爭端。條例草案並不表示被告人

作出道歉後便可以逃避法律責任。為保障原告人的

權利，條例草案第 11(a)條設有條文，作用是令到原告
人同樣可以透過文件透露程序或類似程序取得可予

披露的證據和資料，而原告人可使用該等證據和

資料，在道歉不被接納為證據的情況下，獨立地證明

有關的法律責任。  
 
4. 梁繼昌議員注意到，在首輪及次輪諮詢中，分別

只有 75 及 40 名回應者就條例草案應否保護道歉所
傳達的事實陳述一事表達意見；他關注到廣大市民未

必清楚了解條例草案的內容，以及條例草案如獲制定

成為法例，市民的權利會得到甚麼保障／受到甚麼影

響。就此方面，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將會開展教育及

宣傳活動，以協助市民了解條例草案的內容。  
 
裁斷者接納事實陳述為證據的酌情權  
 
5. 毛孟靜議員、梁美芬議員、張國鈞議員、容海恩

議員及主席支持條例草案提倡藉作出道歉取得和解

的文化。不過，他們關注到，條例草案第 8(2)條有關
裁斷者在特殊情況下有酌情權將事實陳述接納為證

據的做法，可能會造成不明確的情況，以致道歉者不

願意在道歉時對事實作出披露，有違條例草案原定的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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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毛議員認為，鑒於條例草案第 8 條中的
"特殊情況 "和 "酌情權 "等用語，再加上 "裁斷者 "的
寬闊定義，會造成不明確情況，令當事人不願意作出

道歉。梁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認真看待委員提出的意

見。她認為較為可取的做法是在條例草案中刪除特殊

情況和裁斷者的酌情權，以帶來確定性。至於任何侵

犯申索人獲得公正聆訊的權利的事宜，可透過其他方

式處理。張議員認為，觀乎條例草案第 8(2)條目前的
草擬方式及該草擬方式所造成的不明確情況，律師不

會願意建議其當事人道歉，令到條例草案無法達到原

定目的。此外，條例草案應明確界定裁斷者的酌情權

範圍，以釋公眾疑慮。容議員認為，條例草案第

7(1)(a)條及第 8(2)條可能互相矛盾。法院所保留的
酌情權可能導致出現爭論甚麼才構成特殊情況的訴

訟。主席認為，鑒於裁斷者 (不論是法院、審裁處、
仲裁員或任何其他機構或個人 )的涵蓋範圍甚廣，
公 眾 或 會 擔 心 裁 斷 者 (特 別 是 本 身 並 非 法 官 的
裁斷者 )將如何行使接納事實陳述為證據的酌情權。 
 
6.  政府當局表示，《道歉 (蘇格蘭 )法令草案》首次
提交蘇格蘭議會進行辯論時，其目的是保護道歉中的

事實陳述。但該項法令草案獲制定成為法令時已刪除

有關保護，原因是公眾擔心提供有關保護或會影響

申索人得到補救的權利，尤其在道歉中的事實陳述是

用以確立法律責任的唯一證據的時候。經考慮首輪諮

詢中所收到的回應，加上《道歉 (蘇格蘭 )法令草案》
的發展，調解督導委員會 ("督導委員會 ")在第二輪諮
詢中列出了 3 項可供選用的不同方案，邀請公眾表達
意見，以處理公眾對於保護事實陳述的關注。方案一

是全面保護事實陳述，裁斷者沒有酌情權在適用程序

中接納道歉所包含的事實陳述為證據；方案二是在道

歉法例中略去全部有關事實陳述的文字，而由裁斷者

按每宗案件的情況裁定應否把事實陳述作為道歉的

一部分而作出保護；而方案三是把事實陳述視為道歉

一部分，但裁斷者有酌情權在特殊情況中，在顧及所

有情況後認為此舉屬公正和公平時，接納該等事實陳

述作為證據。有相同數目的回應者對方案一和方案三

表示支持。督導委員會認為方案一的好處是簡潔和明

確，擬作出道歉者在道歉前已經清楚知道道歉的法律

後果，但為道歉傳達的事實陳述提供全面保護的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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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或會不當地影響申索人獲得公正審訊的權利，

而這或與擬議法例的合法目的並無合理關聯。因此，

督導委員會擔心有關條文可能侵犯《基本法》和《香港

人權法案》保障申索人公正審訊的權利，以致會被

法院基於違憲而裁定其無效。至於方案三，即裁斷者

獲賦予酌情權，在特殊情況下、在顧及所有情況後認

為此舉屬公正和公平時，可接納本來不得接納的事實

陳述為證據的做法，似乎可避免申索人得到公正審訊

的權利可能受到侵犯。不過，亦有人擔心酌情權或會

造成不明確的情況。因此，為了盡量減低不明確的情

況，條例草案訂明，裁斷者須在特殊情況 (例如在事實
陳述是唯一可供使用的證據，而裁斷者在顧及所有情

況後信納此舉屬公正和公平 )下才可以行使接納事實
陳述為證據的酌情權。此舉可在申索人得到公正審訊

的權利與條例草案的政策用意兩者間取得平衡。

再者，當局預計只會在甚少情況下需要行使酌情權。

此外，裁斷者在根據普通法及法規進行的民事法律程

序中具有此類性質的酌情權並不罕見。裁斷者理應清

楚了解何時及如何行使酌情權。因此，方案三獲得

採納。  
 
7. 主席促請政府當局留意委員提出的關注，對條例

草案第 8(2)條的草擬方式再作考慮，以減少出現不明
確的情況。  
 
關於條例草案草擬方式的事宜  
 
8.  關於政府當局對條例草案第 13 條 "本條例適用
於政府 "的現行草擬方式的回應，法案委員會法律
顧 問 補 充 ， 以 往 某 些 適 用 於 政 府 的 條 例 會 訂 明

"本條例對政府具約束力 "，例子包括《個人資料 (私隱 )
條例》(第 486 章 )及《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 )等。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9. 涂謹申議員舉例，民事程序的原告人要求擬作出

道歉的被告人擬備兩封函件，其一是不載述任何事實

的空洞道歉 (即表達歉意、懊悔、遺憾、同情或善意 )，
而另一封函件則是純粹的事實陳述而不表達任何

歉意、懊悔、遺憾、同情或善意。就現時草擬的條例

草案條文而言，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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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澄清上述純粹作為事實陳述的第二封函件會
否被視為條例草案第 4(3)(b)條所指的道歉的
一部分而受到條例草案保護；  

 
(b) 在條例草案中明確訂明，在上述第一封道歉

函件以外另一份文件中所包含的純粹的事實

陳述，可否在適用程序中獲接納為針對被告

人的證據；及  
 
(c) 解釋如何處理下述關注：若被告人只作為道

歉的一部分才披露事實，令所傳達的事實受

條例草案保護而無法在適用程序中以之作為

針對被告人的證據的倚據，這會令原告人難

以要求被告人提供純粹的事實陳述。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已於 2017年     
5 月 16 日 隨 立 法 會 CB(4)1038/16-17(01) 號
文件送交委員。 ) 

 
邀請公眾表達意見  
 
10. 委員議定，將會邀請代表團體在下次會議就條例
草案表達意見。  
 
 
III.  其他事項  
 
1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 時 20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7 年 6 月 2 日  



附件  
 
 

《道歉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過程  

 
日期：2017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 項──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  

000000 -
000256 

主席  逾期參加法案委員會的申請  
 

 

議程第 II 項──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257 - 
000444 

主席  
梁繼昌議員  
 

邀請公眾表達意見   

000445 - 
000559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4 
政府當局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對助理法律顧問於 2017 年
2 月 6 日所發出函件的書面回應  
[立法會 CB(4)669/16-17(01)號文件] 
 

 

000600 - 
001613 

主席  
鍾國斌議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述當局對 2017 年 2 月 24 日會議
席上所提事項作出書面回應的 "第 1 項──
道歉及事實陳述" 
[立法會 CB(4)669/16-17(03)號文件] 
 

 

001614 -
002549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述當局對 2017 年 2 月 24 日會議
席上所提事項作出書面回應的 "第 2 項──
草案第 8(2)條及人權" 
[立法會 CB(4)669/16-17(03)號文件] 
 

 

002550 - 
005100 

涂謹申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4 
 

討論《道歉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制定成為
法例及條例草案第 8(2)條的草擬方式事宜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涂議員所舉的

情況對提出的關注事宜作出書面回應  
 

 
 
 
會議紀要

第 9 段  

005101 - 
005714 

梁繼昌議員  
政府當局  
 

討論如何令公眾更清楚了解條例草案的內

容，以及條例草案如獲制定成為法例，市民

的權利會得到甚麼保障 /受到甚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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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5715 - 
014026 

毛孟靜議員  
梁美芬議員  
張國鈞議員  
主席  
容海恩議員  
政府當局  

討論條例草案第 8(2)條有關裁斷者在特殊
情況下有酌情權將事實陳述接納為證據的

做法，可能會造成的不明確情況。  
 
 
 
 

 

014027 - 
014253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述當局對 2017 年 2 月 24 日會議
席上所提事項作出書面回應的 "第 3 項──
草案第 8(2)條及草案第 10 條" 
[立法會 CB(4)669/16-17(03)號文件] 
 

 

014254 - 
014617 

政府當局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4 
 

政府當局簡述當局對 2017 年 2 月 24 日會議
席上所提事項作出書面回應的 "第 4 項──
草案第 13條" 
[立法會 CB(4)669/16-17(03)號文件] 
 

 

議程第 III 項──其他事項  

014618 - 
014802 
 

主席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7年 6月 2日  


